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 （消纳场所变更核准）

指南地址：http://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300007541512Q344011402400302

事项版本：7
温馨提示：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推荐服务： 建筑废弃物排放种类、数量变更核准  运输单位、车辆变更核准  建筑废弃物排放周期变更核准
拆除工程综合利用企业变更核准  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事项名称短
语

无 日常用语 无

法定办结时
限

20 ( 工作日 ) 承诺办结时
限

1 ( 工作日 )

实施主体 深圳市水务局 实施主体性
质

法定机关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到办事现场
次数

0 数量限制 无

必须现场办
理原因

无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是否支持自
助终端办理

是

在线预约地
址

无

是否网办 是 网上办理深
度

全程网办（IV级）

网办地址 http://wsbs.sz .gov.cn/apply/ui/0075415123144011
4024003440300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是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是 是否支持网
上支付

否

委托部门 无 是否告知承
诺制

否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市级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审批服务形
式

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马上办 业务系统 深圳市统一申办平台

通办范围 无 联办机构 无

事项状态 使用中 事项版本 7

审批结果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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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关联状态

1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
核准证

证照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
证.docx

样例.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
核准证.pdf

无电子证照

编码代码

基本编码 000117014000 实施主体编
码

11440300007541512Q

实施编码 11440300007541512Q3000117014000 业务办理项
编码

11440300007541512Q300011701400003

特别程序

类型 总时限 总时限说明 特别程序说明

无 无 无 无

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编码 详情

无 无 无

其他信息

乡镇街道名
称

无 乡镇街道代
码

无

村镇社区名
称

无 村镇社区代
码

无

移动端是否
对接单点登
录

否 移动端办理
地址

无

计算机端是
否对接单点
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
线办理地址

http://wsbs.sz .gov.cn/apply/ui/0075415123144011
4024003440300

计划生效日
期

无 计划取消日
期

无

受理标准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建设管理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无

申请内容 无

受理条件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可提出申请：

（1）申请表签章完整，申请表填报的内容齐全，与核验网上提交申请资料及共享信息反映的相应内容一致；

广东政务服务网

2下载日期: 2020-10-26



（2）已取得《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

（3）建筑废弃物消纳场所变更。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收件 时限：0  审批人：综合窗口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场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3.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4 .不能当场审查不齐

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5.能当场判断申请材

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

1

受理 时限：0  审批人：综合窗口

1.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2.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

受理通知书；3.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的，从收件之日起即为受理。

（受理时限不计入承诺时限内）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
要素。

2

审查 时限：1  审批人：龙剑军

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1）申请表签章完整，申请表填报的内容齐全，与核验网上提交申请资料及共享信息反映的相应内容一致；
（2）已取得《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
（3）建筑废弃物消纳场所发生变更。

3

决定 时限：0  审批人：龙剑军

1.申请符合规定的，准予行政许可。

2.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不准予行政许可

1.审核程序是否符合规定。2.决定文书的拟办意见是否明确

4

制证 时限：0  审批人：张娟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1.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在线制证送达

5

送达 时限：0  审批人：综合窗口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1.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在线制证送达

6

广东政务服务网

3下载日期: 2020-10-26



线下办理流程

收件 时限：0  审批人：综合窗口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场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3.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4 .不能当场审查不齐

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5.能当场判断申请材

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

1

受理 时限：0  审批人：综合窗口

1.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2.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

受理通知书；3.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的，从收件之日起即为受理。

（受理时限不计入承诺时限内）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
要素。

2

审查 时限：1  审批人：龙剑军

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1）申请表签章完整，申请表填报的内容齐全，与核验网上提交申请资料及共享信息反映的相应内容一致；
（2）已取得《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
（3）建筑废弃物消纳场所发生变更。

3

决定 时限：0  审批人：龙剑军

1.申请符合规定的，准予行政许可。

2.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不准予行政许可

1.审核程序是否符合规定。2.决定文书的拟办意见是否明确

4

制证 时限：0  审批人：张娟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1.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在线制证送达

5

送达 时限：0  审批人：综合窗口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1.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颁发《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在线制证送达

6

申请材料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其他信息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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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  原件：1
复印件：0
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是

来源渠道名称：政府部门核发
来源渠道说明：公安机关
备注详情：居民身份证

2 消纳场所同意消纳的证明材料 原件：0
复印件：0
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来源渠道名称：申请人自备

3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变更核准申请表（消纳场
所变更）

原件：0
复印件：0
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申请表格文书
材料形式：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填报须知：申请表需申请单位盖章后，上传扫
描版pdf文件。
来源渠道名称：申请人自备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其他信息

中介服务

材料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编码 详情

无 无 无 无

 

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755-88125974

咨询窗口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行政服务大厅西

厅综合窗口

咨询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zxts/

微信号：shenzhenshuiwu

政务微博：http://weibo.com/u/3096705987

电子邮箱：webmaster@szwrb.gov.cn

信函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098号水源大厦

监督投诉方式

投诉电话：0755-12345

投诉窗口地址：深圳市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东厅投诉室

投诉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zxts/complaint .html

电子邮箱：webmaster@szwrb.gov.cn

咨询监督

窗口办理

无

许可收费

不收费

设定依据

设立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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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文号 2004年国务院令412号

条款号 附件 第101号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04-07-01

条款内容 101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 2005年建设部令第139号

条款号 第七条

颁布机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日期 2005-06-01

条款内容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
置。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20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颁发核准
文件；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
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执行。

实施依据

实施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30号

条款号 第十六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政府

实施日期 2020-07-01

条款内容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拆除、装修工程向施工场地外排放建筑废弃物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排放前按照部门
职责分工分别向建设、交通运输、水务部门申请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 施工单位申请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的，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规划和自然资源、建设、交通运输、水务等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场地平整、建（构）筑物拆除
、装修、建筑施工或者道路开挖的文件； （二）建筑废弃物排放处置计划； （三）与按照本办法规定备案的运输单
位签订的运输合同，合同应当明确运输单位所属承运车辆的数量以及车牌号码等信息；需排放特殊建筑废弃物的，提
交与其他运输单位签订的运输合同，合同中应当明确特殊建筑废弃物种类、数量以及承运车辆车型、数量、车牌号码
等信息； （四）消纳场所同意消纳的证明材料，但有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消纳场所开具的证明
材料除外。 除第二款规定外，拆除工程施工单位还需提交按照本办法规定备案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经营管理单位
（以下简称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材料。 建设、交通运输、水务部门可以通过数据共享、网络信
息核验等方式获取第二款规定材料的，施工单位通过签字、盖章等方式确认相关信息后，无需重复提交材料。

实施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30号

条款号 第十七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政府

实施日期 2020-07-01

条款内容 第十七条 建设、交通运输、水务部门应当自受理排放核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
的，发放核准文件，并向排放特殊建筑废弃物的施工单位核发纸质联单格式文本；不予核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理由。核准文件应当载明建筑废弃物种类及数量、运输单位及车辆号牌和消纳场所等信息。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核准文
件处置建筑废弃物，并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印制纸质联单。核准文件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持相关材料办理变更手续，
经核准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文件。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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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2、申请人享有知情权，实施机关应当将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依据、条件、时限、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窗口及网上公开；

3、申请人有权要求实施机关对公开内容予以说明、解释； 4、申请人在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享有咨询、办理进程查询、投诉的权利；

5、申请人对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应该按照申请材料的有关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2、申请人应对其材料形式及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填写的表格中相关人员签字用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

3、申请人应积极配合实施机关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包括按要求补齐补正材料等。

行政复议

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同心路1号市信访大厅B103室

电话：0755-88120397、0755-88101165（咨询），0755-8813

2145（收案室）

网址：http://sf.sz.gov.cn/

行政诉讼

部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2088号

电话：0755-12368、0755-25228750、0755-25228778

网址：http://www.gzcourt .org.cn/

法律救济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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